衡阳县供水排水事务中心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职责，我办内设机构3个，全部纳入2024年部门预决算编制范围。内设股室分别为：即办公室、供水管理组、排水管理组。我办无二级决算单位。
我办全额事业编10个，2024年我办在职人员8人，退休人员1人。无人员增减情况。
主要职能职责
负责对全县城镇排水设施的管理及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水质监测管理工作，污水处理费收取等工作；完成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预算支出情况
（一）经批复的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预算收入22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3万元。
2024年预算支出22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63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

2024年度收入总计108.49万元、支出总计108.49万元，基本支出总计101.08元，占总支出的9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41万元，占总支出的6%。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三公经费”年初预算1.6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1.31万元，支出决算为1.31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决算数等于年初预算数；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0.34万元，支出决算为0.34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决算数等于年初预算数。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1.59万元，其中货物3.82万元，工程0万元，服务7.77万元。

3、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03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2.03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0.97万元，在用资产10.97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本次自评得分92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2024年我中心干部职工在县住建局党组正确领导下，在市供水排水事务中心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2024年年初确定的发展思路和目标管理方案，坚持把加快发展、服务民生作为第一要务，贯彻落实“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方针，实施“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原则，全中心干部职工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开展各项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2024年度被市城管执法局评为优秀单位。

（二）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⒈部门资金情况总分10分，得分10分。年度资金金额108.49万元，执行率为100%。

⒉产出指标总分为40分，得分34.75分，主要情况如下：

⑴产出指标总分为40分，得分34.75分。一是数量指标3个指标值已完成2个，1个未完成原因是因房地产市场疲软，导致污水排水费用收取大幅下降。二是质量指标3个完成2个，1个未完成原因是因房地产市场疲软，导致污水排水费用收取率下降；三是时效指标1个已完成目标值；四是成本指标1个已完成目标。

⑵效益指标总分20分，得分17.25分。

(经济效益

 我中心年初经济效益指标为163万元，实际完成72万元，完成率45%。因房地产市场疲软，导致污水排水费用收取下降。
②.社会效益

为了实现供水安全“零事故”，我中心按相关规定督促二次供水设施产权单位对二次供水水箱每半年清洗、消毒一次。对我县县城规划区内所有二次供水单位的水质都进行了一次检测。全年我中心对县自来水公司、部分乡镇水厂、二次供水单位及自建设施供水大户的出厂水、管网末梢水进行检测，共检测水样26批次，水样83份，开展水质安全生产检查二十余次，下达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12份（整改到位12处），并将检测结果在湖南城建信息网、衡阳县党政门户网公示及各小区张榜公布。全县未出现水质安全事故。

③.生态效益

通过水质检测及污水排水管理，全县未出现水污染情况。

④.可持续影响指标

推进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管理；进一步强化供水水质及排水管理工作。
⑵成本指标总分20分，得分20分。

2024年成本指标控制在部门预算范围内，没有超预算情况。

⒊满意度指标总分为10分，得分10分。加强水质检测，改进生产技术，保障水质安全。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综合评价结论。本次自评得分100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主要是业务工作经费支出，用于供水排水安全检测。全年资金使用到位、工作有序推进，在有限的资金情况下供水排水得到较好的保障。


（二）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⒈部门资金情况总分10分，得分10分。年度资金金额7.41万元，执行率为100%。

⒉产出指标总分为40分，得分40分，主要情况如下：

⑴产出指标总分为40分，得分40分。一是数量指标3个均完成指标值；二是质量指标1个完成1个；三是时效指标1个已完成目标值。

⑵效益指标总分20分，得分20分。

社会效益

为提高履职能力，保障供水排水水质安全，我中心按相关规定督促二次供水设施产权单位对二次供水水箱每半年清洗、消毒一次。对我县县城规划区内所有二次供水单位的水质都进行了一次检测。全年我中心对县自来水公司、部分乡镇水厂、二次供水单位及自建设施供水大户的出厂水、管网末梢水进行检测，共检测水样26批次，水样83份，开展水质安全生产检查二十余次，下达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12份（整改到位12处），并将检测结果在湖南城建信息网、衡阳县党政门户网公示及各小区张榜公布。全县未出现水质安全事故。

⑵成本指标总分20分，得分20分。

2024年成本指标控制在部门预算范围内，没有超预算情况。

⒊满意度指标总分为10分，得分10分。用户满意度98%以上，达到目标值。

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近年随着我县各乡镇污水处理中心的建立、乡镇商品房的建设，我办污水处理水及供水水质检测压力加大，工作量和水质检测费用也加大。
    加大用水节水安全宣传和水质检测力度，请求上级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以便我办工作顺利开展，为我县人民生产生活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我们为落实“花钱讲绩效”主体责任，采用“以结果为导向、基于证据”的绩效评价方法，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综合考评，评价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评价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方法，将项目计划的绩效目标与其实际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对2024年资金的使用绩效作全面评价，资金按计划投入到位，管理规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绩效目标，保障了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进行。

衡阳县供水排水事务中心

                          2025年4月30日

